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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學生校外租賃居處所安全關懷及查核輔導之研析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規 

學生輔導法 

三、 背景說明 

大專校院開學後，不少學生從家鄉返回租屋處，教育部提醒學

生校外租屋應注意安全，也呼籲各校辦理學生校外賃居處所安

全關懷訪視，可邀請當地地方政府警政、消防及建管單位協助，

並為學生設立諮詢窗口，提供賃居相關服務1。根據教育部的統

計資料，截至111學年度，大專校院約有114萬名學生，其中約

有24.6萬名學生在校外租屋2。學生對於租屋條件，首要考量為

租金，其次為租屋處與學校的距離；至於租屋環境，有21%至26%

的學生表示可以接受頂樓加蓋，甚至5%至8%的學生表示可以接

受地下室隔間住房；至於對防火避難的認知，竟有高達一半比

例的學生表示不會操作簡易消防設備3。由於在校外租屋學生眾

多，如何落實並強化學生校外賃居安全維護，殊值探討。 

四、探討研析 

(一)允宜結合相關機關及民間資源，以維護學生校外生活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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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學生輔導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級主管機關為執行學

生輔導行政工作，應指定學生輔導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，辦理

各項學生輔導工作之規劃及執行事項。」同法第 5條第 1項第 6

款規定：「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並結合民間資源，共同推

動學生輔導工作。」其立法意旨係為定明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

學生輔導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，以綜理各項學生輔導工作之規

劃及執行事宜。另為使學生輔導工作規劃更為周延，各級主管

機關應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並結合民間資源，共同推動

學生輔導工作，以有效發揮輔導效能。 

另依「教育部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」之訂定

目的，係為積極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，以提供學校內的生

活均具適性發展之輔導與服務，協助學生具有健康成長安全的

環境、並及早適應社會生活型態。因此，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，

旨在提供學生在校學習與生活環境等全方位的支持，協助其在

校內學習生活和校外生活中健康安全的成長。由於學生校外賃

居不若學校宿舍方便管理與輔導，導致租屋意外事故頻傳，使

學生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，然受限於輔導人員更替頻仍及

經費有限等因素，如僅賴學校推動學生校外賃居輔導工作，實

難獲得預期成效。實應結合相關機關及民間資源共同推動校外

賃居安全輔導工作，爰建議學生輔導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修正

為：「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並結合民間資源，共同推動學

生輔導及校外生活安全輔導工作。」透過學校與跨機關的分工

合作及民間團體資源的結合協力，提升學校輔導學生校內學習

與校外生活的能量，以發揮學生輔導之效能。 

(二)校外通報「賃居糾紛」之名稱宜修正為「賃居安全」，以符實需

並保障學生租屋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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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注

意事項」第 6點規定：「學生發生租賃糾紛，宜協助轉介相關單

位申訴、調解或調處，以確保學生權益，並應依事件情節輕重

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通報。」另依 「校

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第 1點前段規定：「教育部為

督導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、各級學校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

體、機構及教保服務機構，儘速掌握校園安全及災害情事，……。」

同要點第 4 點第 3 項規定「校安通報事件類別、屬性及名稱一

覽表如附件一。」前揭規範通報事件計有意外事件等 8 大主類

別。其中有關學生校外賃居安全，僅於安全維護事件主類別之

次類別細項下臚列「賃居糾紛」一項，實難以符合學生在校外

賃居安全之真實狀況，更遑論據此作為各校辦理校外賃居安全

暨服務工作之參據。 

由於大專校院每學年約有 24 萬名學生在校外賃居，受限於

學校人力資源尚無法全面性關懷輔導學生校外租屋安全受到保

障，且校外發生安全事故也呈現多元態樣 (如火災、瓦斯中毒

等)。據教育部表示，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規

定，已擴增納入至「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

資訊網（簡稱校安通報網）」相關功能4。爰此，為讓家長安心並

維護學生在校外賃居之安全及權益，並促進各類校安事件相關

對應處理機制暨對個案有效追蹤管理，前揭校外通報「賃居糾

紛」之名稱，宜依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安全之訂

定意旨，修正為「賃居安全」，以符實需並據以提供輔導與協助，

確保學生的租屋安全保障。 

撰稿人：郭憲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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